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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施工合同，总合同价 911,903,603.28 元 。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工期 36 个月，其中：路基工程 18 个月内完成，连续刚构桥及隧

道工程 30 个月完成，其他桥梁 24 个月内完成，路面工程 12 个月完成。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提高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并将为公司的业绩带来积极的影响，合同履行对公司财务指标影响

的具体金额目前尚无法测算。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路桥”）已中标湖北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容美）至宣

恩（当阳坪）段土建工程项目 1 标（以下简称“该项目”）。该项目由湖北宣鹤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鹤公司”）进行招标，招标代理机构为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78）。 

近日，湖北路桥与宣鹤公司签订了《湖北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容美）至宣

恩（当阳坪）段土建工程施工合同》，项目签约合同价 911,903,603.28 元。  

一、合同标的和合同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的情况 

1、工程名称：湖北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容美）至宣恩（当阳坪）段土建工

程项目 1 标。 

2、工程地点：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 

3、签约合同价： 911,903,603.28 元。 

4、工程内容：湖北宜都至来凤高速鹤峰（容美）至宣恩（当阳坪）段起于鹤峰县

太平镇龙潭坪村，与湖北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对接，止于恩施宣恩县当阳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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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湾，设当阳坪枢纽互通与恩施至来凤高速相接。该项目土建工程共分 4 个标段，湖

北路桥中标其中的 1 标段。1 标段工程内容包括桥梁 4248m/14 座，隧道 3698/7 座，沙

道沟、当阳坪互通，路面 24.118km。其中，龙潭河大桥（跨径 65+120+65m 连续刚构

桥）、沙道沟（1270m）。 

（二）合同双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宣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湖北省恩施市施州大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沈典栋 

注册资金：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收费运营、经营开发；公

路、桥梁沿线许可范围内的广告发布、机电维修、汽车配件销售及公路工程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交投”）持股 100%。  

（2）宣鹤公司业务发展情况：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于 2016 年 2 月与原湖北高

路鄂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合并，主要承担鄂西高速公路项目群建设及其沿线景区开

发任务。2015 年 12 月 18 日，宣鹤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开工点开工。 

（3）宣鹤公司股东湖北交投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湖北交投总资产 30,019,514.61 万元，净资产 9,552,644.66 万元，2015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719,254.15 万元，净利润 84,470.89 万元。 

（4）宣鹤公司与公司及湖北路桥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

及湖北路桥发生业务往来。  

2、湖北路桥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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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 36 号 

法定代表人：周俊 

注册资金：1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7 月 23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5 倍的各类等级公路及其桥梁、

长度 3000 米以下的隧道工程施工；可承担各类桥梁工程的施工；可承担各级公路的各

类路面和钢桥面工程的施工；可承担各级公路物土石方、中小桥涵、防护及排水、软

基处理工程的施工；可承担各级公路标志、标线、护栏、隔离栏、防眩板等工程施工

及安装；建筑材料、公路辅助材料、金属材料、服装加工、销售、建筑工程技术咨询；

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移交；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运营、移交；承担单项合同额不

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5 倍的下列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城市道路工程、公共广场工程、

各类排水管道工程；对外实业投资；承包境外公路、桥梁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

工程设备租赁、维修及安装。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2）湖北路桥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湖

北路桥总资产 1,186,430.59 万元，净资产 206,434.51 万元，2015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

入 505,494.22 万元，净利润 10,714.47 万元。 

二、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宣鹤公司（发包人）；湖北路桥（承包人）。 

2、签约合同价：911,903,603.28 元。 

3、合同价款支付：项目完成工程量按月计量，工程款按月支付。监理人在收到承

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及相应支持性证明文件后的 14 天内完成核查，提出发包人到期应

支付给承包人的金额及相应的支持性材料，经发包人审查同意后，由监理人向承包人

出具发包人签认的进度付款证书。监理人有权扣发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要求履行任何

工作或义务的相应金额。如果该付款周期应结算的价款经扣留和扣回后的款额少于进

度付款证书的最低金额（进度付款证书最低限额 200 万元），则该付款周期监理人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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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支付，上述款额将按付款周期结转，直至累计应支付的款额达到专用条款数据表

中列明的进度付款证书的最低金额为止。 

4、合同履行地点：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 

5、合同期限：工期 36 个月，其中路基工程 18 个月内完成，连续刚构桥及隧道工

程 30 个月完成，其他桥梁 24 个月内完成，路面工程 12 个月完成。 

6、违约责任： 

(1)发包人违约 

①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或合同价款，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

付凭证，导致付款延误，或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或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

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之类情形的，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

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在收到通知后 28 天内仍不履行合同义

务的，承包人有权暂定施工。 

②发包人发生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时，或承

包人暂停施工 28 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解除合同

通知。 

（2）承包人违约 

①承包人发生未能按期开工，或承包人违反安全管理规章度，或承包人私自将合

同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转移其他人，或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

等情形，已造成或预期造成工期延误，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

定期限内改正。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 

②承包人发生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时，发包

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合同，并按有关法律处理。 

③承包人违约时，无论发包人是否解除合同，发包人均有权按签约合同价的 

0.1~10%要求承包人支付违约金，并有权要求承包人仍应按合同规定继续实施和完成本

合同工程及其缺陷修复；若扣缴违约金后仍不足以赔偿发包人损失的，发包人仍有权

要求赔偿损失。 

7、争议解决：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三、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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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并将为公

司的业绩带来积极的影响，合同履行对公司财务指标影响的具体金额目前尚无法测算。 

2、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双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

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履行。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宜都至来凤高速鹤峰（容美）至宣恩（当阳坪）段土建工程施工合同》； 

2、湖北交投、湖北路桥 2015 年度财务报表； 

3、宣鹤公司、湖北路桥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日 


